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技术政策委员会工作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动公司技术进步，完善技术体系，建设良好评级文化，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技术政策，泛指公司在开展业务中所使用的评级技术标准、技术规

定、评级指引及其他规定。  

第二章 技术政策委员会的组成、产生及职责  

第一节 技术政策委员会的职责  

第三条 技术政策委员会负责决定公司各项技术政策。包括：  

（一）根据公司战略目标，制定年度评级技术发展规划；  

（二）审订公司评级方法等技术政策文件；  

（三）制定公司的研究方向；  

（四）制定年度技术发展预算。  

第四条 技术政策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应当保证技术政策委员会具有足够的经验、能力

和专业知识，独立撰写、讨论和制定技术政策文件。  

第五条 技术政策委员会基本成员有技术政策委员会主任一名、委员若干名、秘书一名

（可以兼任）。  

第二节 技术政策委员会成员的产生及职责  

第六条 技术政策委员会主任的任命、任期及考核办法由总裁办公室确定。  

第七条 技术政策委员会主任的职责是：  

（一）确保技术政策会议的高效运作；  

（二）确保所有的技术政策委员会成员广泛地参与讨论；  

（三）需要扩大讨论范围或增加人员参与讨论时，重新召开技术政策会。  

第八条 技术政策委员会委员采用推荐和自荐相结合的办法产生，经技术政策委员会主

任同意后任命，任期一年。  

第九条 技术政策委员会委员必须具备以下资格：  

（一）近两年无违反职业操守的记录；  

（二）获得中级分析师以上（含中级分析师）的技术职称；  

（三）有两年以上（含两年）的评级以及相关工作经验；  

（四）在近两年曾撰写过行业研究报告或技术文件。  



第十条 委员的权利与义务  

（一）委员有充分发表独立、专业意见的权利和义务，当委员对所提交的技术政策文

件持不同看法时，委员必须提出修改意见；  

（二）委员有独立投票权，必须对自己的投票负责；  

（三）委员必须在技术政策会议前认真查阅准备在技术政策会讨论的技术文稿，出席

会议的委员应在会议召开前将《技术文件审订表》交给秘书处。  

第十一条 技术政策委员会设秘书处，秘书由主任任命。  

第十二条 技术政策委员会秘书处的职责是：  

（一）负责组织技术政策会议的召开，于会议召开前两天通知全体委员。  

在下列情况下，秘书处必须提请技术政策委员会主任召开技术会议：  

1、 参与公司与技术政策有关的决策；  

2、定期形成公司的技术发展规划（每半年召开一次）；  

3、业务部门所提出的技术需求需要技术政策委员会加以判别；  

4、审核、讨论技术文件初稿。  

（二）在上会前向各委员指出应关注的重点，提高技术政策委员会的工作效率；  

（三）记录技术政策会议的技术政策情况，整理技术政策会议记录及技术政策会议纪

要；  

（四）收集、整理委员的意见，报技术政策委员会主任，签发会议决议或会议纪要；  

（五）按时完成技术政策委员会各项规章制度的草拟工作；  

（六）保管技术政策会议表决结果、记录及其他有关的资料；  

（七）撰写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提交委员会讨论；  

（八）组织公布非机密的技术文件；  

（九）组织相关部门开展专题研究；  

（十）完成技术政策委员会安排的其他工作。  

第三章 技术政策会议的召开与流程  

第一节 技术政策会议召开的原则  

第十三条 技术政策会议召开必须符合以下原则：  

（一）有三分之二或以上委员参加；  

（二）委员必须独立、客观、公正的发表自己的观点。  

第十四条 根据各委员投票表决情况，所审议的技文件术获得全体委员三分之二或以

上赞同，成为公司评级技术标准。  

 



第二节 技术政策会议的召集与召开  

第十五条 技术政策委员会主任是技术政策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主任不能出席会议

时，可委托其他一名委员主持。  

第十六条 撰写技术文件的人员应在技术政策会议上详细介绍所提交的技术文件的内

容，包括：  

  （一）制定或修改该项技术文件的目的；  

  （二）制定或修改该项技术文件的理论基础；  

  （三）制定或修改该项技术文件的框架、要素、关键词和关键指标；  

  （四）其他相关内容。  

第三节 技术政策公布  

第十七条 当技术政策委员会通过某项技术文件的同时提出修改意见时，相关责任人应

在三个工作日内按照修改意见修改技术文件，并将新修订的文件提交给技术政策委员会秘书

处。 

相关责任人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修改工作，委员会可向相关部门和职称委员会通报。  

第十八条 技术政策文件根据秘密程度分为“机密”、“秘密”、“普通”三个等级。  

第十九条 技术文件秘密程度的认定办法另行颁布。  

第二十条 被确定为“机密”级的技术文件，可向委员会指定的特定人群公布。  

第二十一条 被确定为“秘密”级的技术文件，可向公司从事信用评级的员工公布。  

第二十二条 被确定为“普通”级的技术文件，可向全体员工和对外公布。  

第四节 技术政策执行情况检查  

第二十三条 技术政策委员会应定期向稽核部提出抽查各项技术政策的执行情况的建

议。  

第二十四条 技术政策委员会对稽核报告进行详细讨论，对存在不符合公司技术政策的，

责令相关部门限期整改。  

第四章 委员的考核、激励与淘汰  

第二十五条 委员因故不能参加会议的，应在会议召开前一天向秘书处提出申请，经委

员会主任批准。  

第二十六条 委员全年参加会议的出席率低于 90%的，视为不能适当履行其职权。  

第二十七条 每年年底进行优秀委员评选，选出两名优秀委员，建议公司给予适当奖励。



优秀委员评选办法另行颁布。  

第二十八条 下列情况下，委员会可以撤销委员的职务：  

（一）委员离开鹏元资信；  

（二）委员不能适当履行职责。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制度自二〇〇一年一月十二日起实行。  

第三十条 本制度的解释权和修改权属技术政策委员会。 

 


